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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下达2020年度绩效计划的通知
吉交人〔2020〕111号
厅直各单位、厅机关各处（室）：

　　根据《吉林省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绩效考评暂行办法》，我厅2020年度绩效计划已经省领导审定批准，并报省人社厅备案。现印发给你们，请各责任单位和部门认真抓好贯彻落实。现就做好年度绩效管理、考评和自我评估、接受察访核验等工作提出如下要求：

　　一、全面完成考评指标
　　各责任单位、部门负责人要高度重视，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的职责。要将考评指标分解，落实到分管领导、工作部门和直接责任人。要采取有力措施，周密组织，合力推进，确保绩效计划中的各项考评指标全面完成。厅将绩效考评指标完成情况，作为厅直单位领导班子年度考核和有关单位重点工作目标督查考核的重要依据。

　　二、半年考评及自我评估工作
　　上半年结束后，省政府工作部门绩效考评组将组织开展半年考评工作，各责任单位、部门务必要完成绩效计划表中完成时限为6月末前的各项指标任务，并形成自我评估报告。自我评估报告请对照年度绩效计划中的指标，就工作任务进展情况、效益效果、完成时限、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及原因等逐项进行自我评估，对下半年工作进行安排。开展考评及报送自我评估的时间另行通知。

　　三、认真接受察访核验
　　下半年，省绩效办将组织考评人员采取实地考察的方式，对省政府重点工作的推进落实情况进行现场察访核验。届时有关责任单位、部门要按照有关要求，提前做好准备，保证备查资料齐全、详尽、完整，相关数据准确、无误，真实反映工作实绩及进展情况。

　　四、力争项目考评加分
　　在完成年度绩效考评指标的同时，要对照考评加分条件（附件2），积极主动、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争取为项目考评加分。要注重收集并积累相关资料，为全年交通运输工作取得佳绩创造条件。

　　附件：1.2020年度省政府工作部门绩效计划表

　　　　　2.省政府工作部门绩效考评加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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